客户开通交易申请

天津贵金属交易所：

以下客户已签署《投资者确认函》，并按照《天津贵金属交易所试运行期间投资者开户管理办法》第七条及第八条之规定提供相关的证件和资料，特申请开通交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

	客户编码
	姓名
（单位名称）
	身份证或机构代码证（证件号码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会员单位经办人：




会员单位盖章：
交易所交易部：





交易所合规稽核部：
注：1、申请单位经办人签字，公司在表格内填写处盖章；

2.交易所交易部经办人签字并由部门备份留档；

3.此表最终流转至合规稽核部签字、存档，并用以抽检。
